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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

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意见》

（新兵办发〔2019〕32号）工作要求，现将师市事业单位登

记管理局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信息公示如下：

一、行政执法主体信息

名称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

（昆玉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）

内设机构：无

职责分工：

（一）第十四师（昆玉市）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负责实

施第十四师（昆玉市）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对所辖区域事业单位依法实施下列监督管理：1.

监督事业单位按照规定办理登记和提交年度报告；2.监督事

业单位按照登记事项从事活动；3.制止和查处事业单位违反

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和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

条例实施细则》的行为。

（三）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登记管理机关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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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分别给予书面警告并通报其举办单位、暂扣《事业单位

法人证书》及单位印章并责令限期改正、撤销登记并收缴《事

业单位法人证书》及单位印章的处罚：1.不按照登记事项开

展活动的；2.不按照条例和细则的规定申请变更登记、注销

登记的；3.不按照条例和细则的规定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或

者年度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的；4.抽逃开办资金的；5.涂改、

出租、出借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或者出租、出借单位印章

的；6.违反规定接受或者违反规定使用捐赠、资助的。

管辖范围和执法区域：第十四师（昆玉市）所属事业单

位。

办公地址：新疆昆玉市昆城大道 1号党政服务中心主楼

614。

办公时间：法定工作日 10:00-14:00 15:30-19:30（冬季）

10:00-14:00 16:00-20:00（夏季）

投诉举报方式和途径以及咨询联系电话：0903-2062634

传真号码：0903-2062634

二、行政执法人员信息

序号 姓名 性别
行政执法

证件编号
执法领域 有效期

1 谢永然 男 32001474002

师市行政

区域内事

业单位登

记管理

2025.08.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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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孙麟 男 32001474003

师市行政

区域内事

业单位登

记管理

2025.08.01

3 谷畅 男 32001474004

师市行政

区域内事

业单位登

记管理

2025.08.01

第十四师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

2022年 2月 16日


